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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淮北市烈山园中园美馨智能制造项目工程进度，需将古饶镇土山社区美馨智能制造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迁出，现按有关

政策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东至李圩路、西至谷山路及万邱沟、南至南塘路、北至运河路，整个企业占地面积275亩。

二、补偿标准：根据淮政秘〔2020〕18号文件标准，单棺补偿2300元，双棺补偿2600元。

请位于该范围内的坟主，从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2月15日止主动将坟迁出，逾期未迁出的，按无主坟处理，后果由坟主自负。

联系电话：15556106665

特此公告

烈山区古饶镇人民政府

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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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4亩）

97240.84 ㎡
（145.86亩）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淮自然资规告字〔2023〕1号

经淮北市人民政府批准，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两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本次挂牌活动，被中国执行信息
网和安徽省自然资源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列为失信惩戒对象的竞买人，不
得参与土地竞买。

三、竞买申请与登记
竞买人报名时须提供下列材料：

1. 申请书；2. 营业执照（正副本）；3.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4.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5.委托他人竞
买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
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6.联合竞
买的需提供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
的申请书，各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联合竞买、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
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包括联合各
方的出资比例，并明确参加竞买的操

作人及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时的受让人）；7.竞买保证金
收据（交款单位名称须与申请人名称
一致）。

以上材料必须真实、齐全，提供
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一律加盖公司
印章。

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淮北市土
地储备发展中心;

1、开户行：建行淮北惠黎支行
账 号：34001642208059300000
2、开户行：徽商银行淮北相阳支

行
账 号：1331201021000314696
3、开户行：工行淮北牡丹支行
账 号：1305020029024905793
四、报名、挂牌时间及地点
1.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3 年 3 月

1日（周三）下午17时30分。
报名地点：淮北市土地储备发展

中心（人民路 318 号）。申请人应在

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到淮北市土地储
备发展中心提交书面申请（同时竞买
保证金须足额进入保证金专户）。通
过资格审查的, 将发放《资格确认书》
作为参加竞买的凭证。

2. 挂牌时间：2023 年 2 月 22 日
（周三）上午 9 时至 2023 年 3 月 3 日
（周五）上午 9 时。在挂牌公示期截
止前，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至少进行一
次有效报价，初次报价不得低于起挂
价。竞买人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周
五）上午9时至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出席现场挂牌会，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挂牌出让最
终截止时间以现场主持人宣布为准，
在截止时间内可多次报价。

挂牌现场地点：淮北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淮北市人民中路 197 号，
孟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西南角，淮北
市招商大厦2楼）。

五、其他出让条件
1、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

开出让按照价高者竞得原则确定受
让人（不低于底价）。

2、土地竞得人应于签订《成交确
认书》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与淮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得人
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退
还定金，定金为总成交价款的20%。

土地竞得人可以自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一个
月内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也可选
择分二期付款方式进行支付。分二
期支付的，第一期出让价款自签订出
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按照不低于
土地总成交价款的50%支付（竞买保
证金直接转为首期土地出让价款）；
第二期出让价款自签订《成交确认
书》之日起一年内全部缴清。土地竞
得人在支付第二期出让价款时，应按

照支付第一期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
付利息。

3、土地开发程度：土地按照现状
标高交付，场地平整由竞得人自行负
责。出让范围内地下管线（管道）、地
下障碍物及其它建（构）筑物等均由
竞买人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勘验并自
行出资解决。外部条件（道路、水、
电、气等）均以现状为准。

4、淮自然资规挂〔2023〕1-2 号
宗地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意
见》（皖政〔2013〕58 号）要求，相关部
门做好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
绿地率、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比例、建设工期及亩均税收控制。
拟建设项目设计须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各项控制指标按照发展改革、生
态环境部门批准的内容执行。

5、淮自然资规挂〔2023〕1-2 号
土地受让人严格按照《淮北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北市工业用地

“全过程全要素”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淮政办秘〔2018〕150 号）相关规
定执行。按照杜集区人民政府提供
的情况说明意见，该宗地按照“标准
地”模式出让，相关控制性指标须满
足杜集区人民政府制定的标准，并按
照《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安徽省开发区
工 业 项 目“ 标 准 地 ”工 作 指 引（试
行）>的通知》（皖自然资权〔2021〕1

号）、《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全市开发区“标准地”改革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淮政办秘〔2021〕6
号）相关规定执行。在《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
日内与项目所在辖区政府签订《入园
工业项目用地“两全”管理协议》《“标
准地”使用协议》，履行土地出让合同
和“两全”管理协议、“标准地”使用协
议相关约定，杜集区人民政府负责对
协议履行情况监督管理；未履行约定
的，由辖区政府按照“两全”管理协议
和“标准地”使用协议约定追究违约
责任。

6、淮自然资规挂〔2023〕1-2 号
宗地实行工业用地预申请制度，现状
出让、现状交付，杜集区人民政府自
行向受让人办理土地移交手续。

7、其他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并以出让文件为准。本次挂牌出让
的事项如有变更，出让人将在相关媒
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灵莉（保证金咨询）

0561－3053689
周 韵（ 业 务 咨 询 ）0561 －

3053625
网址：http://zrghj.huaibei.gov.cn

http://ggzy.huaibei.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2月1日

具体规划指标要求详见出让文件，土地面积以最终发证面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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